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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钢板 

1  适用范围 

1.1  本指南适用于按照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要求制造的以碳钢及碳锰钢为

基层的复合钢板的工厂认可和产品检验。若板材拟用作船体结构的一部分（如液货舱），

则基体材料应符合规范的相关规定。若板材拟用于受压容器，则基体材料应符合规范

的相关规定。 

1.2  适用于以爆炸法（或其他方法）生产的复合钢板。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指南适用的轧制钢材工厂认可和产品检验依据如下：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 

GB/T 8165-2008 不锈钢复合钢板及其他相关国家标准。 

3  文件资料 

3.1  拟取得 CCS 工厂认可的单位，应向 CCS 提交工厂认可申请。 

3.2  申请单位应提交以下资料一式三份，供 CCS 备查： 

3.2.1  工厂概况： 

工厂名称、地址、生产历史；现有生产产品的种类、规格；申请认可产品的种类、

规格、交货状态，申请认可产品构成金属板(基层金属和覆层金属的钢级或牌号)的规

格,交货状态,化学成分,力学性能；公司获得其他认证资质证书情况等。 

3.2.2  质量体系文件等管理文件： 

（1） 组织机构、质量控制点、各管理部门/管理者职责等、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标识及追溯管理规定或相关描述； 

（2） 对于钢板或其他金属板需要外购的原材料生产厂，应制订原材料采购、验

收管理规定,并向 CCS 提交原材料采购清单,清单应以工厂正式文件内容发布,内容应

包含:原材料名称,制造厂名称,制造厂 CCS 工厂认可证书编号,工厂文件编号,工厂公章

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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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主要生产设备、主要检测/试验设备： 

(1)  主要生产设备情况包括：电焊机、切割机、校平液压机、磨床、热处理

炉（退火炉） 等情况; 

(2)  主要检测/试验设备清单。主要包括：化学成分分析设备、力学性能试

验设备、无损检测设备、晶间腐蚀试验设备等。制造厂本身应具有以上

检测/试验设备。 

3.2.4  工艺文件： 

生产工艺流程图、认可品种的控制标准、工艺操作规程（作业指导书），主要应

包括： 

(1)  生产工艺流程图 

(2)  原材料准备工艺文件：基板和复板的采购标准含化学成分,力学性能,尺

寸外观要求和探伤标准及表面质量标准; 

(3)  原材料的验收标准：原材料应根据相应标准或工艺技术要求进行有关项

目的检查与复验，核对来料的牌号、炉批号、尺寸、厚度、表面质量、

不平度等是否符合订货技术条件要求。基层钢板应探伤，以确认后续生

产复合后产生的缺陷是出自原材料还是复合过程。 

(4)  基、覆板的下料工艺文件 

(5)  爆炸复合前表面处理工艺文件 

(6)  复合工艺文件 

①  爆炸复合法 

(a)  爆炸复合前应检查待结合面要求； 

(b)  爆炸复合现场的基础要求； 

(c)  固定炸药的矩形药框要求； 

(d)  复板与炸药的接触面润滑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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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覆、基板之间的支撑物要求。 

(f)  爆炸复合工艺 

②  其他方法，如轧制法 

(a)  不锈钢入厂（检验成份、表面质量）； 

(b)  不锈钢表面喷丸处理（加热工艺）； 

(c)  组坯轧制工艺或轧制焊接工艺； 

(d)  复合加热（正回火，正回火工艺）； 

(e)  复合板外形检验（合格后转下序）； 

(f)  粗加工（尺寸检验、合格后交货）。 

(7)  UT：使用标准及合格的判定方法及指标 

(8)  热处理工艺文件 

①  热处理方式（如去应力退火）； 

②  随炉升温温度及时间； 

③  炉冷温度及出炉空冷时间； 

④  热处理是保证产品性能的重要方法之一，尽管热处理工艺关键但可

以根据工厂的不同情况选择适合工厂的热处理设备。 

(9)  矫平工艺文件 

(10)  表面处理工艺文件 

(11)  成品机加工及取样方法文件 

(12)  成品检验方法工艺文件 

(13)  标志、包装、入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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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试验、检验人员的适任证明； 

3.3  型式试验大纲应提交 CCS 批准。 

3.4  CCS 认为应提交的其它资料。 

4  型式试验 

4.1  型式试验大纲的确定。 

在进行工厂认可型式试验之前，CCS 与申请方应协商确定认可产品型式试验大纲。

型式试验大纲可以由申请方提出，经 CCS 确认、批准；也可以由 CCS 提出，经申请

方确认。型式试验大纲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申请认可产品的品种、规格、交货状态等（应明确基层钢材及覆层金属

材料规格、牌号、交货状态等对应关系）； 

(2)  进行型式试验所选择的典型产品的品种、规格、数量、交货状态等情况； 

(3)  型式试验的项目及采用规范、标准； 

(4)  取样位置、示意图及取样说明； 

(5)  试验地点及实验室所具备的资质（如分包，应说明分包方的资质及分包

约定情况）； 

(6)  试验机构名称。 

4.2  型式试验典型产品的选取。 

型式试验典型产品的选取原则是： 

(1)  对申请认可的产品应选取涵盖工厂最大加工和最小加工能力的产品取

样进行型式试验。(如基层钢板厚度和覆层金属板厚度均应选择最大和

最小规格) 

(2)  对于组成方式不同的复合钢板或热处理方式,生产方式不同的复合钢板

不宜采用替代方式取样。 

(3)  应由验船师指定试验钢板，并在钢板的头部和尾部选取型式试验试样。 



W-17(201510)复合钢板 

 8 / 10 

4.3  型式试验项目及要求 

型式试验项目及要求见表 4.3。具体如下： 

4.3.1  化学成分分析 

应按照基层钢板和覆层金属板组成结构,分别检测基层和复层板的化学成分。 

4.3.2  拉伸试验 

(1)  拉伸试样应采用全厚度板型试样。 

(2)  拉伸试样应分别取纵向和横向,试验结果的判定以 CCS 规范作为判定依

据。 

4.3.3  弯曲试验 

弯曲试验应按照 CCS 规范或国家标准要求进行,应分别进行面弯曲和背弯曲试验。 

4.3.4   V 型缺口冲击试验 

(1)  冲击试验试样应在靠近基材表面处切取；如有需要,可以在靠近结合面

处的基材上取样; 

(2)  V 型缺口冲击试验应测定冲击功并提供冲击试样的断口照片。 

(3)  冲击试验的温度要求见表 4.3。 

(4)  如基层钢板采用受压容器基体材料或 CCS 规范范围内的其他材料,则应

按照相应规范要求进行试验,具体试验可参照《轧制钢材认可指南》 

4.3.5  剪切试验: 

覆层金属与基体材料的粘合质量应首先采用超声波检测来检查,然后应分别测定

各层之间剪切性能,剪切试验应从每张钢板上制备 1 个横向试样，按 CCS 接受的方法

进行试验，粘合面的抗剪强度应不低于下列规定： 

(1)  对抗拉强度 Rm＜280N/mm2者，抗剪强度大于抗拉强度的 50%； 

(2)  对抗拉强度 Rm≥280N/mm2者，抗剪强度大于 140N/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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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显微金相组织 

应按照复合钢板的组成结构，对各层之间结合部分出示金相照片,以观察各层金属

之间的结合情况，分别进行 100 倍和 500 倍的金相组织检验。 

4.3.7  无损检测 

覆层金属与基体材料的粘合质量应逐张采用超声波检测来检查，对所有距四周边

缘宽度不小于 50mm的区域应进行 100%检测检查，中间区域应沿间隔 200mm四方环

线进行连续的检测检查。允许存在的单个未粘合区域面积应不超过 4000mm2，且各单

个未粘合区域之间的距离应不小于 500mm。 

4.3.8  晶间腐蚀试验 

如果覆金属为不锈钢板，则应该按照规范的要求进行晶间腐蚀试验。 

4.3.9  尺寸测量及外观检查： 

(1)  逐张钢板进行尺寸测量及外观检查。每张钢板应测量其长度、宽度、厚

度、对角线长度等。厚度测量沿钢板宽度方向至少 3 点、长度方向至少

5 点。整体交货条件满足订货方要求； 

(2)  外观质量应符合标准要求。 

4.3.10  如覆层钢板为奥氏体不锈钢板，则应按照 CCS 规范对覆层不锈钢板进行

晶间腐蚀试验。 

晶间腐蚀试验可以按照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进行。 

4.3.11  验船师应见证型式试验的取样及标记转移过程。 

5  单件/单批检验 

5.1  按照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及其修改通报的规定，轧制钢材的单件/单

批检验应在工厂认可后进行。 

5.2  对轧制钢材的单件/单批检验的具体要求在 CCS 颁发工厂认可证书时书面通

知工厂。 

5.3  对轧制钢材的单件/单批检验将按照批准的检验计划进行。检验计划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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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见证、应审核和应抽查的检验、试验项目。检验项目应包括：见证力学性能试验（拉

伸试验、冲击试验、剪切试验，弯曲试验）、无损探伤等；审核化学成分分析报告；

抽查外观及尺寸；必要时验船师可核查工艺记录、检验记录，也可提出增加试验项目。 

5.4  CCS 验船师对产品检验完成后，对合格产品签发产品证书或在工厂质量证

明书上予以盖章签署。 

(1)  工厂质量证明书至少应包括验收依据（规范、标准、技术协议等）、炉

/批号、各层品种牌号、规格、重量、数量、交货状态、化学成分、力

学性能、产品标识情况说明等内容，并留有 CCS 验船师签署、盖章的

位置。 

(2)  工厂质量证明书的格式需经 CCS 同意。 

认可型式试验项目                             表 4.3 

试验项目 适用钢级,牌号 取样要求 试验要求 备注 

化学成分 各层金属板 成品 按照各层金属要求进行 
 

 

拉伸试验 全厚度拉伸 

头部和尾部 1/4 宽

度 

纵向和横向 

ReH、Rm、A5、RA  

弯曲试验 全厚度拉伸 

头部和尾部 1/4 宽

度 

纵向和横向 

-  

冲击试验 

(对应基层

钢板) 

－ 

头部和尾部 1/4 宽

度， 

纵向和横向 

试验温度℃  

A, A 级:常温 

B/AH32/AH36 级:0 

D,DH32,DH36:-20 

E/EH32/EH36:-40 

FH32/FH36:-60 

 

B,A32/36/40,  

D,DH32/36/40,  

E,EH32/36/40, 
 

FH32/36/40, 

CCS 规范的其他

材料 
按照 CCS 规范规定进行  

显微组织 
各层金属板及各

层结合处 
一端   

探伤 

各层金属板生产

透料前以及粘合

后 

各层金属板 

及整体复合板 
  

其他 晶间腐蚀试验 一端  
复层金属为奥氏体不

锈钢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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